
法院設置家事調解委員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家事調解委員由

各法院院長聘任，任期

一年，期滿得續聘；其人

數依各法院實際需要決

定之。 

   家事調解委員於任

期內接受前條第一項之

專業講習課程未滿十二

小時者，不得續聘；無正

當理由不依法院通知參

加座談會時，得解任之。 

   法院應將家事調解

委員造冊層報或報司法

院備查；解任時，亦同。 

   家事調解委員名冊

應張貼於法院網站，並

隨時更新之。 

   法院應將家事調解

委員之專長與經歷列

冊，以供法官選任時參

考；法官認有必要者，亦

得選任名冊以外之人為

家事調解委員。 

第六條 家事調解委員由

各法院院長聘任，任期

一年，期滿得續聘之；其

人數依各法院實際需要

決定之。 

   家事調解委員於任

期內接受前條第一項之

專業講習課程未滿十二

小時者，不得續聘；無正

當理由不依法院通知參

加座談會時，得解任之。 

   法院應將家事調解

委員造冊層報或報司法

院備查。解任時，亦同。 

   家事調解委員名冊

應張貼於法院網站，並

隨時更新之。 

   法院應將家事調解

委員之專長與經歷列

冊，以供法官選任時參

考；法官認有必要者，亦

得選任名冊以外之人為

家事調解委員。 

第一項及第三項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十一條 家事調解委

員於調解期日到場之日

費，每次依新臺幣五百

元支給；同一日於同法

院到場二次以上者，以

一次計。 

   家事調解委員經選

任到場，因不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未為調解者，

法院仍應支給日費。 

第二十一條 家事調解委

員於調解期日到場之日

費，每次依新臺幣五百

元支給。 

一、調解委員日費之支給係

以「日」為單位，故同

一調解委員調解完畢離

院後，同日再至同法院

調解者，不宜再發給日

費。為杜爭議，爰參考

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調解

委員日費旅費及報酬支

給標準第三條，於現行

條文增列相關規定，並



移列為第一項。 

二、考量日費之性質為到庭

費，若委員經選任到場，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致未能進行調解者(例

如當事人未到場)，法院

仍應支給日費，方屬公

平，爰參考法院特約通

譯約聘辦法第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增訂第二項。 

第二十二條 家事調解委

員於調解期日到場，乘

坐交通工具，市內以搭

乘公共汽車、大眾捷運

系統，長途以搭乘火車、

高鐵、公民營客運汽車、

輪船為原則；如座位有

等位者，以經濟(標準)

座(艙、車)位標準支給；

遇有水陸交通阻隔無法

通行，或指定到場之期

日甚為急迫時，得搭乘

飛機（經濟艙級），惟應

提出足資證明之文件。 

   家事調解委員如因

業務便利需要，駕駛自

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

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

汽車可乘坐車種票價報

之。 

   家事調解委員如為

身體障礙或行動不便

者，市內得搭乘計程車，

依實支數計算。 

   交通費應本誠信原

則覈實報支，除前項情

形外，其餘依實際搭乘

交通工具及實際支付金

第二十二條 家事調解委

員於調解期日到場，乘

坐交通工具，市內以搭

乘公共汽車、大眾捷運

系統，長途以搭乘火車

及公民營客運汽車、輪

船為原則；如有等位者，

以中等等位標準支給；

遇有水陸交通阻隔無法

通行，或指定到場之期

日甚為急迫時，得搭乘

飛機（經濟艙級）或高鐵

（標準車廂），惟應提出

足資證明之文件。 

   家事調解委員如因

業務便利需要，駕駛自

用汽機車者，其旅費得

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

車可乘坐車種票價報

之。 

   家事調解委員如為

身體障礙或行動不便

者，市內得搭乘計程車，

依實支數計算。 

一、考量高鐵具省時及便利

之特性，已成為國人往

返國內常用之交通工具

之一，爰修正第一項，

新增高鐵為長途運輸之

選項，並修正長途運輸

工具座位等位支給標

準，以應實需。 

二、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第二點第一項規定，

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

費及雜費。本條係規範

家事調解委員於調解期

日到場，因乘坐交通工

具可得申請之費用，爰

修正第二項旅費為交通

費，以避免誤會。 

三、大眾運輸工具之票價屬

公開資訊，且第一項及

第二項已明定支給之座

位等位標準及駕駛自用

汽機車者比照之車種票

價，爰配合簡化核銷作

業流程，參考地方法院

設置勞動調解委員辦法

第十九條第四項規定，

增訂第四項。 



額申領，均得免檢附單

據。 

第二十三條 家事調解委

員在途及滯留日期內之

住宿費及雜費，每日不

得超過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所定簡任級以下

人員每日給與之標準，

依實支數計算。 

第二十三條 家事調解委

員在途及滯留日期內之

住宿費及雜費，每日不

得超過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所定薦任級以下

人員每日給與之標準，

依實支數計算。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第二點第一項附表一規定，

職務等級僅特任及簡任二

級，爰配合酌修文字。 

第二十四條 家事調解委

員請求報酬之數額，依

調解事件之性質，原應

適用訴訟程序、屬婚姻

或親子非訟事件、涉及

家庭暴力者，每人每件

以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為

限；其他調解事件，每人

每件以新臺幣八百元為

限。但法院得視事件之

繁簡、進行次數、時數、

家事調解委員參與狀況

及專業資格等，於新臺

幣一千二百元、八百元

至八千元範圍內增減

之。 

   前項報酬之支給，

不以調解成立者為限。 

   報酬之數額逾新臺

幣五千元者，應先經法

院院長之核可。 

第二十四條 家事調解委

員請求報酬之數額，依

調解事件之性質，原應

適用訴訟程序者，每人

每件以新臺幣八百元為

限；其他調解事件，每人

每件以新臺幣五百元為

限。但法院得視事件之

繁簡、次數等，於新臺幣

八百元、五百元至五千

元範圍內增減之。 

一、為使報酬之給予更具彈

性，以因應不同調解事

件之專業及複雜程度，

爰參考地方法院設置勞

動調解委員辦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修正第

一項，提高家事調解委

員得請求之報酬數額及

例示承辦法官得斟酌增

減報酬之參考事項，並

調整斟酌報酬之最高數

額。 

二、家事調解委員如已盡力

執行調解職務，不論其

調解結果如何，承辦法

官均得視事件之繁簡

等，核定相當之報酬，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俾

資遵循。 

三、為統籌各法院預算適當

之執行，並維持高額報

酬支給之公平性，承辦

法官核給報酬之數額逾

五千元者，應先經法院

院長核可，爰增訂第三

項(地方法院設置勞動

調解委員辦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參

照)。 



第二十五條之一 法院選

任家事調解委員行專家

諮詢者，其日費、旅費及

報酬之支給，依專家諮

詢日費旅費及報酬支給

要點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為妥適處理家事事

件（含履行勸告）、順利

進行家事調解程序或擬

訂解決問題之平允方案

時，或有選任家事調解

委員行專家諮詢之必

要，為期其日費、旅費

及報酬之支給更臻明

確，爰參考地方法院設

置勞動調解委員辦法第

二十四條規定，訂定本

條。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八條 法院應注意

家事調解事件自事件繫

屬後不得逾四個月；調

解逾四個月仍未能成立

調解者，除經兩造書面

同意續行調解外，應即

終結調解程序。 

   當事人陳明無調解

意願、有事實足認當事

人無調解之意願或調解

無成立之望者，法院應

即終結調解程序。 

一、本條刪除。 

二、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期

限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

五款已明定家事調解事

件之辦理期限，為避免

適用疑義，爰刪除本條。 

 


